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休闲食品店租赁招标公告
根据学院有关规定，现就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休闲食品店租赁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对休闲食品及相关业务感兴趣的单位和个人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
休闲食品店租赁
二、基本情况：
休闲食品店位置在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楼16号楼底楼，总面积75.6m2（不包括外面走廊）。学院现有师生9000多人。
三、经营范围和合同期限：
1、经营范围：休闲食品（不含散装食品）。经营范围由学校解释，未经学校同意，承租人不得超范围经营 。
2、合同期限：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7月15日止。
四、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自然人；
2、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商业道德；
3、具有切实履行合同的能力。
五、报名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属个体的，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属企业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经办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其他事项
1、中标者需自行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2、经营单位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持证、合法经营。
3、中标单位如需装修，必须事先征得学院批准，装修不得改变房屋原有结构，一切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4、经营单位对休闲食品店承担全部安全责任，不得有私拉电线、使用大功率电器、住宿等行为。所有工作人员如发生人身伤害（工伤）、经营场所等一切安全问题由经营者负全责。
5、中标者必须遵循“谁中标谁经营，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每天必须亲自在场经营管理，不得转包、代包、委托他人管理，如违反上述规定，即取消承包资格。
六、管理方式与费用
1、经营者必须服从博大后勤服务公司的统一领导和管理。
2、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的同时需交纳履约保证金一万元及半年租赁费，以后租赁费在次年4月交一次。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无违约情况下全部退还（无息）。
3、经营者在经营业期间涉及的工商、税务、卫生等手续和费用的由经营者自行办理和缴纳。工作人员的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和各项费用等一切待遇均由经营者负责办理并缴纳，与学院无关。
4、学院仅提供经营场地，不提供仓库，经营所需设施设备均由经营者自行配备，合同期结束后由经营者带回。
5、承包期满2日内必须无条件退还学院提供的一切用房如不按时移交，学院有权从经营者履约保证金中每天扣除房屋租金（场所占用费）2000元。
七、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后勤与设备管理处牵头组织，相关处室领导及学院纪委领导组成评标小组，评标小组根据投标企业或个人提供标书，采取综合评标的办法确定中标单位，原则上本次招投标采取以最高价中标，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原承租户优先。
八、时间、地点和联系人方式
 投标人请于2013年11月27日前把标书送达嘉兴市桐乡大道547号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112室。联系电话：0573-89978125      联 系 人：钱老师
 嘉兴市博大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21日
